附件
[bookmark: _GoBack]更正内容：
（一）★3.2.技术要求：
1.对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的钢瓶及其附件拆卸、运输、检测、安装及调试，检测后的钢瓶要加盖永久性的检测钢印标识，并出具钢瓶的合格检测报告；如有检测不合格的则由供应商向采购人进行汇报，由采购人负责后续处置。
2.现场拆除七氟丙烷气体灭火钢瓶组应进行称重记录，称重确认表由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确认签字。
3.现场拆除后对瓶组内七氟丙烷灭火剂进行抽样采集，并提供原始检测数据。留样气体经采购人确定后应立即封存，由采购人保管。
4.七氟丙烷灭火剂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需补充的检测过程中相应损耗量的七氟丙烷灭火剂由供应商进行补充。补充的药剂需符合国家标准。七氟丙烷灭火剂充装后须满足现有防护区的灭火要求 。
5.七氟丙烷气体灭火钢瓶组及附件检测合格后将合格的七氟丙烷灭火剂装回相应瓶组，补足损耗部分药剂量（损耗部分不超过气瓶标准充装量的20%），并在瓶组标明七氟丙烷灭火剂充装量，损耗量以检测前后的称重量为依据，由双方现场确认。。 
6.压力充装到标准值并观察72小时无泄漏后再送到现场进行安装、并投入使用。 
7.七氟丙烷气体灭火钢瓶组拆除以及安装期间，应与采购人使用部门、采购人消防维保单位以及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做好相应衔接工作。 
8.按照现有气体灭火防护区内气体灭火设备用量提供1：1的临时替用七氟丙烷气体钢瓶及氮气钢瓶，保证在检测服务期间气体灭火系统的正常使用。供应商应保证临时瓶的规格、接口、启动方式等与采购人原系统匹配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9.气体灭火防护区域提供相应的其他灭火器材（如ABC干粉灭火器、消防砂、防火毯等）和防护措施，确保气体防护区域在检测期间的消防安全。 
10.检测完成后需提供合法、有效、真实的检测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且不限于灭火剂纯度、瓶组检验数据、是否能继续使用等内容。
11.七氟丙烷气体灭火钢瓶检测完毕后应确保瓶身相关标识清晰、完整、不能被覆盖。
12.七氟丙烷气体灭火钢瓶检测完成后应分别对每个气瓶出具国家法律认可的气瓶检验报告、瓶内灭火剂纯度及重量的检测报告。
13.本项目充装的七氟丙烷灭火剂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充装完成后除提供本项目要求的灭火剂检测报告外还应提供自本项目充装之日起近两月生产的合格证原件（合格证中包含的灭火剂数量应满足本项目结算的灭火剂数量）。
14.氮气驱动气瓶检测充装，并出具氮气驱动气瓶检测报告。
15.供应商在拆除及安装气瓶等一系列工作流程中，应对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及气瓶所有安全事件负全部责任
16.在检测期间，中标供应商按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2005）第3.1.7规定，应按该系统原储存量的100%配置备用七氟丙烷钢质气瓶250个、氮气钢质气瓶19个，确保原灭火系统能正常使用。
调整为：
1.对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的钢瓶及其附件拆卸、运输、检测、安装及调试，检测后的钢瓶要加盖永久性的检测钢印标识，并出具钢瓶的合格检测报告；如有检测不合格的则由供应商向采购人进行汇报，由采购人负责后续处置。
2.现场拆除七氟丙烷气体灭火钢瓶组应进行称重记录，称重确认表由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确认签字。
3.现场拆除后对瓶组内七氟丙烷灭火剂进行抽样采集，并提供原始检测数据。留样气体经采购人确定后应立即封存，由采购人保管。
4.七氟丙烷灭火剂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需补充的检测过程中相应损耗量的七氟丙烷灭火剂由供应商进行补充。补充的药剂需符合国家标准。七氟丙烷灭火剂充装后须满足现有防护区的灭火要求。
5.七氟丙烷气体灭火钢瓶组及附件检测合格后将合格的七氟丙烷灭火剂装回相应瓶组，补足损耗部分药剂量（损耗部分不超过气瓶标准充装量的20%），并在瓶组标明七氟丙烷灭火剂充装量，损耗量以检测前后的称重量为依据，由双方现场确认。
6.压力充装到标准值并观察72小时无泄漏后再送到现场进行安装、并投入使用。 
7.七氟丙烷气体灭火钢瓶组拆除以及安装期间，应与采购人使用部门、采购人消防维保单位以及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做好相应衔接工作。 
8.按照现有气体灭火防护区内气体灭火设备用量提供1：1的临时替用七氟丙烷气体钢瓶及氮气钢瓶，保证在检测服务期间气体灭火系统的正常使用。供应商应保证临时瓶的规格、接口、启动方式等与采购人原系统匹配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9.气体灭火防护区域提供相应的其他灭火器材（如ABC干粉灭火器、消防砂、防火毯等）和防护措施，确保气体防护区域在检测期间的消防安全。 
10.检测完成后需提供合法、有效、真实的检测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且不限于灭火剂纯度、瓶组检验数据、是否能继续使用等内容。
11.七氟丙烷气体灭火钢瓶检测完毕后应确保瓶身相关标识清晰、完整、不能被覆盖。
12.七氟丙烷气体灭火钢瓶检测完成后应分别对每个气瓶出具国家法律认可的气瓶检验报告、瓶内灭火剂纯度及重量的检测报告。
13.本项目充装的七氟丙烷灭火剂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充装完成后除提供本项目要求的灭火剂检测报告外还应提供自本项目充装之日起近两月生产的合格证原件（合格证中包含的灭火剂数量应满足本项目结算的灭火剂数量）。
14.氮气驱动气瓶检测充装，并出具氮气驱动气瓶检测报告。
15.供应商在拆除及安装气瓶等一系列工作流程中，应对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及气瓶所有安全事件负全部责任。
16.在检测期间，中标供应商按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2005）第3.1.7规定，应按该系统原储存量的100%配置备用七氟丙烷钢质气瓶250个、氮气钢质气瓶19个，确保原灭火系统能正常使用。
17.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位置等信息详见附件。
（二）已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一体化操作平台中上传关于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位置等信息的附件。
更正日期：2026年6月15日
